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强社会 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岚综管办规〔2022〕12号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强社会
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各片区管理局，区直各单位，各区属事业单位，各区属国企：
    现将《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
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年10月9日
平潭综合实验区加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
   
为加快推进实验区社会工作人才专业队伍建设，不断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在我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中央十九部委《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1-2020年）》（中组发〔2012〕7号）、民政部等十二部委《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专业岗位开发与人才激励保障的意见》(民发〔2016〕186号)、福建省民政厅等十七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基层服务能力的若干措施》（闽民社工〔2021〕
8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适用范围
平潭综合实验区户籍或常住人口且在实验区工作满一年以上，持有社工证且未享受政府其他相关补贴或奖励的人员；新开办且已承接政府购买项目的区内社工机构。
二、目标任务
通过调整健全社会工作人才激励机制，进一步调动我区人
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职业水平考试、投身社会工作事业的积极
性，在全区范围内营造社会工作全面发展、社会工作人才积极
进取的良好氛围，尽快实现全区每万人中有5名社会工作者的
目标，为我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社会工作人才支撑。
三、激励措施
（一）奖励补贴
1.对考取社工证且参与社会工作的全职、兼职人员（全职工作满一年及以上，兼职认定由区社会工作指导中心负责），全职人员按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1000元奖励；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1500元奖励；获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2000元奖励；兼职人员按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500元奖励；获得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1000元奖励；获得高级社会工作师资格证书的，一次性给予1500元奖励。同一年内获得多个级别资格证书的，按“就高不重复”原则申领。
2.对新获评区级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3000元；对新获评省级优秀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人员，给予一次性奖励5000元。
3.对区内新开办且已承接政府购买项目的区内社工机构，给予一次性20000元的开办经费补贴。
（二）社会工作专业岗位设置事业单位根据本单位社会功能、职责任务、工作性质、人员结构等，可分类设置社会工作专业岗位，以社会工作服务为主的事业单位，可将社会工作岗位明确为主体专业技术岗位。学校、医院、基层文化服务机构、民办机构等可根据需要逐步设置社会工作岗位，并纳入专业技术岗位管理范围。
（三）教育培训与机构孵化
1.民政部门每年组织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考前辅导培训班，报考人员可免费参加辅导培训、领取考前资料。
2.鼓励区内社会工作机构积极与区外优秀社会工作专家、教授、资深社工开展合作，实施人才系统培养工作，提升各类社工人才专业能力。
3.健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增能机制。积极建设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学习交流平台，邀请专家学者传授新理念、新知识、新技术，加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实务培训，开展分层次、分领域的社会工作理论和业务能力培训。
四、经费来源
以上所需经费由区社会事业局列入年度预算，区财政统筹
保障。
五、有关要求
（一）各片区、各区直有关单位要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本单位工作人员参加全国社会工作者职业水平考试。
（二）一次性奖励（补贴）不可重复申领，所有奖励（补贴）自符合奖补条件之日起一年内申领。申请一次性奖励（补贴）的全职人员应当自愿承诺自获得补贴之日起继续从事社会工作一年以上。申请人、申请机构弄虚作假，骗取奖励（补贴）的，应退回领取的奖励（补贴），并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员的法律责任，各单位公务员及事业编制人员不参与以上奖励（补贴）。
（三）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书奖励（补贴）资金监督管理中存在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文件有效期三年，由区社会事业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
抄送：各人民团体，驻岚各单位。
区人大工委，区政协工委，区法院，区检察院。
区投资促进委员会、政府性投资重点项目建设总指挥部。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2022年10月9日 印发
